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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北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24101新北市三重區集美街212號

承辦人：李佳燕

電話：(02)29760501 分機332

傳真：(02)29789699

電子信箱：an6570@ntpc.gov.tw

受文者：新北市立丹鳳高級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1年4月8日

發文字號：新北教工環字第1110631814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說明四 (1112806032_111D2143627-01.pdf、1112806032_111D2143628-01.

odt)

主旨：轉知「教育部2022戶外教育年會」因疫情調整辦理方式，

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111年4月1日臺教授國字第

1110043270號函辦理。

二、2022戶外教育年會原訂111年4月8日至9日，因應疫情避免

各縣市人員及民眾接觸，造成控管不易，調整辦理方式如

下：

(一)111年4月8日假新北市政府多功能集會堂三樓（新北市板

橋區中山路一段161號）採實體混合線上模式：

１、教育部戶外教育成效卓著獎受獎代表（含入選獎者，

每獎項限1名）、受邀之教育論壇專家學者及貴賓到場

與會。

２、請各地方政府及原自由報名人員線上與會，線上連結

將由承辦單位以電子郵件另行寄送，並公告教育部戶

外教育資源平臺（https://outdoor.moe.edu.tw）。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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３、相關疑義請洽承辦單位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海洋教育中

心，高小姐（電話:02-24622192分機1247）。

(二)取消111年4月9日成果觀摩展：

１、各地方政府受本署補助辦理成果交流展，因取消而產

生退費之手續費等相關費用，得由原補助經費支應，

請於6月30日前完成結報，並將餘款繳回。

２、相關事宜將另案通知。

三、請出席111年4月8日活動者，配合防疫措施：

(一)是日簽妥並攜帶「健康關懷聲明書」，於報到時出示接

種COVID19疫苗2劑且滿14天之接種證明，出示方式如

下：接種紀錄卡(小黃卡)、健保卡貼有疫苗接種日期、

疫苗接種數位證明、健保快易通 APP(健康存摺之疫苗接

種紀錄)或提供3日內抗原快篩(含家用快篩、PCR)陰性證

明。

(二)符合「具感染風險民眾追蹤管理機制」中「居家隔

離」、「居家檢疫」、「加強自主健康管理」、或「自

主健康管理」實施之對象者，禁止參加頒獎典禮，倘有

遇發燒（耳溫≧38℃；額溫≧37.5℃）、咳嗽、非過敏

性流鼻水等呼吸道症狀或腹瀉等，請儘速就醫、在家休

息，禁止參加本活動。

(三)活動配合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防疫規定辦理，請人員

健康自主管理避免群聚，活動期間請自備口罩，並全程

佩戴口罩及落實手部清潔衛生，配合防疫規定。

四、檢送活動流程、健康關懷聲明書各1份。

正本：新北市各公私立高中職暨國中小(除 新北市淡水區淡海國民小學、新北市林口區

7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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東湖國民小學、新北市立南勢國民中學外)

副本：

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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